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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刑法中的暴力犯罪种类繁多，对暴力犯罪进行研究首先要聚焦在暴力一词上，认定暴力的内涵和外

延对暴力犯罪的立法和司法均有重要意义。我国刑法总则部分的暴力犯罪应当与暴力性犯罪相区分，一

是为了保障无限防卫人的权利，一是为了减少限制假释情况的发生；暴力犯罪在我国刑法总则的语境下

与一般的网络暴力、校园暴力、家庭暴力均有差异，应当在正确区分的前提下明确各自的特征所在；我

国的暴力犯罪与域外立法例中的暴行罪在体系划分、概念界定上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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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violent crimes in China’s criminal law, and the research on violent crimes 
should first focus on the word violence and determine that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vio-
lent crimes have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legislation and judicature of violent crimes. The violent 
crimes in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our criminal law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from violent crimes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unlimited defenders 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restricted pa-
role. Violent crime is different from general network violence, school violence and family violence 
in the context of general provisions of our criminal law. The respectiv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made clearly on the premise of a correct distinction. The division of violent crime and the defini-
tion of atrocity crime in foreign legislation are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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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暴力犯罪的研究重点 

暴力犯罪在犯罪学上是一个庞大的研究领域，但与犯罪学研究暴力犯罪的成因、预防、对策不同，

刑法学上的暴力犯罪主要集中在研究其犯罪特质，也即“暴力”这一行为方式。因此暴力犯罪的研究重

点在于“暴力”二字的定义与解构。然而我国涉及暴力的条文规范众多，不同罪名之间的表述各不相同，

即便将这一词汇限定在中国刑法的框架内也因种种原因导致各种立法及司法上的问题。若不明确暴力的

内涵，暴力犯罪也就无从谈起。 

1.1. 立法上的研究重点 

在立法上，我国刑法中的“暴力”一词多次出现在法律条文中，涉及暴力犯罪的规范数目十分庞大：

首先，在刑法全部条文中以“暴力”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有 40 余处结果；其次，尚有大量法律未明文

规定、但罪状描述中带有暴力犯罪性质的罪名，如虐待被监管人罪、寻衅滋事罪等；最后，还包括虽未

在罪名、罪状中出现，但实践中通常以暴力手段实施的犯罪，如故意伤害罪等。在上述这些规范中，有

些暴力作为犯罪手段，有些则作为实行行为。由于我国目前尚未设置如域外立法例中的暴行罪及相关体

系，此类暴力犯罪的规定又错综复杂、相互交叉，内涵不甚明确。 

1.2. 司法上的研究重点 

在司法上，不同规范当中所需暴力的程度需要司法机关进行主观判断，由于缺乏一个明晰的标准，

往往造成同案不同判的情形。比如非法拘禁罪中的暴力与绑架罪、抢劫罪中的暴力之间的界限、刑讯逼

供罪中的暴力以及故意杀人、故意伤害中暴力的界限都颇有争议，这些问题往往导致定罪上的大相径庭。

除此之外，我国刑法中对于某些犯罪规定了若使用暴力则进行加重处罚，因此明确暴力犯罪与类似概念

间的差别也有助于正确量刑，构建一个公平公正的法治社会。 

2. “暴力犯罪”与“暴力性犯罪”之辨 

纵观我国刑法中的相关规定，与暴力犯罪相类似的还有一类名为“暴力性犯罪”的条款，基于我国

刑法的整体逻辑框架的完整与通顺，应当对这二者进行概念上的辨析。暴力犯罪出现在我国刑法总则的

第 20 条关于无限防卫的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

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指的是以暴

力作为手段或目的的一类犯罪方式，只要实施了暴力行为即可称之为暴力犯罪。这样规定有其合理性。

无限防卫的根本原因在于防卫人与施暴者之间本就力量悬殊，在此基础上又对可以实施防卫的场景一缩

再缩，使本就面临危难之际的防卫人在防卫前还要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考虑再三，实在强人所难。因此

对防卫人可以防卫的情况予以放开，并在规定的最后用一个“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作为

列举未尽的煞尾[1]，符合我国刑法的立法策略，也顺应现实生活的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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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暴力性犯罪出现在第 81 条第二款关于限制假释的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

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暴力性犯罪无谓是否

采用暴力手段作为行为方式，而仅限于法律规定的几种具体罪名，即杀人、爆炸、强奸、抢劫、绑架。

之所以将暴力性犯罪限制于前述的五种罪名[2]，原因在于限制假释的规定从内容上看是不利于犯罪人的，

出于保障人权的机能考虑，刑法在打击犯罪的同时要严格限制不利于行为人的法律适用，如果将暴力性

犯罪的外延也扩张到任何使用暴力的犯罪方式，那么被限制假释的条件也会随之放宽，刑法难以起到教

育和改造的初衷。 

3. 我国刑法语境下的暴力犯罪与其他语境之辨 

3.1. 与“家庭暴力”中的“暴力”相比 

“家庭暴力”一词本不属于法律术语，然而伴随我国家庭暴力案件时有发生，造成的社会影响和危

害后果持续发酵，家庭暴力已经不再是各个家庭“关起门来过日子”的私人事务了。因此第十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27 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其中第二条便明确将“家庭暴力”一词定义为“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

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通过这一定义可以发现，家庭暴力与我国暴力犯罪中的暴力存在以下差别：第一，前者的外延更宽

泛。《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既包括对作用对象实施外在的、有形的物理力，也包括

精神上的、无形的攻击，如言语谩骂、经济控制等。我国的暴力犯罪是否包含精神暴力目前尚不明确。

有些学者主张“接触必要说”，即要实施暴力必须对被害人有肢体上的接触[3]，有些学者主张“接触不

必要”说，即认为通过对其他物品或第三人施加暴力一样可以起到震慑内心使被害人因恐惧而屈服的目

的，因此用外力接触身体乃不必要[4]。第二，前者的作用范围较窄，仅限于家庭成员之间，具有作用对

象的特殊性。此外，根据学界的普遍认知，家庭暴力还具有长期性、隐蔽性等特点[5]，这些特点都是基

于家庭暴力的产生环境——家庭内部而造成的，而我国的暴力犯罪显然不具备上述特征的产生土壤，整

体看来上述特征只能算是实施暴力犯罪的方式，算不上特征。第三，为了加大对家庭暴力中受害方的保

护力度，对家庭暴力中暴力的程度要求较低。如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起公报案例中，被害人遭到继母

长期、多次殴打，经鉴定身体损伤程度达到轻微伤等级。法院将其继母的行为认定为家庭暴力，以虐待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纵观我国刑法中的相关规定，大多数暴力手段均需达到重伤、伤残的严重程度才能

构成“暴力犯罪”，轻微伤只能以一般犯罪行为或对应的结果加重犯定罪处罚。 

3.2. 与“软暴力”中的“暴力”相比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 2018 年 1 月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就

此拉开帷幕。为了更全面、更深入地铲除黑恶势力，更彻底地贯彻“扫黑除恶”的决心，曾经的法律适

用概念也要随之推陈出新，与现行的刑事政策相匹配，“软暴力”就是在这场重点整治行动中诞生的新

概念。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 2019 年 4 月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实施“软

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软暴力解释》)，将软暴力定义为“行为人为谋取不法利

益或形成非法影响，对他人或者在有关场所进行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

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生

产、经营的违法犯罪手段”，并列举了多种软暴力的常见表现形式。2021 年 12 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虽未明确将“软暴力”这一用语规定在法律条文内，但在第二十三条也明确将“有

 

 

1《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2019 年第 1 号(总第 168 号)第 20-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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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地进行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对他人形成心理强制，足以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

安全，影响正常社会秩序、经济秩序”划定为有组织犯罪的手段之一。足以见得“软暴力”这一概念界

定在推进我国刑事司法历程中的重要作用。 
软暴力的实施具有如下特点：第一，软暴力的最终目的是造成心理上的压制效果。而暴力犯罪并不

需要达到这一标准，只要行为人实施的暴力达到一定程度，即便没有造成心理强制作用，或者说还没来

得及造成心理强制作用(比如在实施转化抢劫时为逃脱追捕失手将受害者打死)，在符合其他条件的基础上，

也已经足以被认定为“暴力犯罪”了。例如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一篇裁定书中，将“对被害人

进行心理威慑以达到介入经济活动攫取非法利益的目的”的行为认定为“软暴力”，并作为黑社会组织

犯罪的典型暴力特征 2。第二，软暴力通常伴随前期暴力或后期暴力的并发特征。部分黑社会组织凭借其

社会影响力实施软暴力行为，就是倚仗前期暴力行为的造势才得以顺利进行，利用受害人的恐惧感可以

毫不费力地达到勒索财物等犯罪目的；还有一种常见的软暴力行为是靠后期暴力作为后盾，如召集几名

强壮男性堵在受害人门口，虽未实施进一步的暴力行为，单独来看陌生人在门口站立的举动也不能评价

为刑法上的行为，然而结合其整体的犯罪目的来看，这一手段隐含着“若不按行为人的意图办事就会遭

到猛烈的暴力袭击”这一后果，因此该种软暴力以后期暴力作为凭恃。也就是说，暴力犯罪可以构成软

暴力行为中的一个环节，是否实施由行为人自行决定。 

3.3. 与“网络暴力”中的“暴力”相比 

“网络暴力”与“家庭暴力”类似，起初均为日常口语化用语，随着科技不断发展，互联网覆盖率

越发广泛，网民表达观点的渠道日益拓宽，相应地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网络暴力就是其中较为常见

的现象之一。根据学界目前的观点，对“网络暴力”的理解大多集中在利用网络手段、对他人进行言语

诽谤、攻击或揭露隐私、对当事人及其亲友的生活秩序带来直接或间接影响的行为[6]。从这一定义可以

发现，网络暴力通过制造心理压力实现，可能是软暴力的一种，但不可能属于转化犯中暴力的范畴，这

种施压手段可以类比上述提到的以前期暴力为基础的软暴力，二者具有相同的行为方式和类似的行为后

果。此外，网络暴力通过虚拟场域实施，具有传统意义上的暴力犯罪不具备的无实物性，施暴者在网络

的另一端，其身份难以确定。更致命的是，网络暴力搭载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硬件优势之上，其带来

的伤害通常带有传播速度快、涉及范围广等恶性，因此区别于转化犯中施暴者和受暴者都相对固定的模

式，网络暴力给受害者带来的损害是难以估量的。有部分学者认为网络暴力就其造成损害的间接性、大

规模群体性区别于现实暴力[7]，但笔者认为这几种观点只是网络暴力的常见表现方式，不能以偏概全地

认定网络暴力只包含此类特征。首先，网络暴力虽然通过信息网络平台给受害者带来损害，但这并不意

味着损害一定是间接的，有些施暴者已经将暴力行为从线上转到线下、将言语转化为行动，给受暴者造

成肉体上的痛苦，这一点与传统的暴力犯罪并无二致；其次，虽然网络暴力的主题通常是大规模网民，

但并未否定单一个体也能造成受暴者的精神及身体上的困扰。例如某个网民长期、持续利用社交平台对

受害者进行隐蔽地言语辱骂行为，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到的主体只有施暴者和受暴者双方，其产生的

恶劣影响也未尝为他人所知，但给受暴者造成的损害却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不能否定单一个体也能构成

网络暴力，也就无法在这一点上推出其和传统的暴力犯罪手段之间的差异性了。 

3.4. 与“校园暴力”中的“暴力”相比 

“校园暴力”作为犯罪学上的热门研究话题，在刑法学中经常被故意伤害罪等罪名一以概之，加之

受制于实施主体是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为了不给青少年打上“犯罪分子”的标签，我国目前仍未对

 

 

2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川刑终 187 号二审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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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暴力这一词汇采用明确的概念界定。通说基本采纳“发生在校园内外以教师或学生为主体的恃强凌

弱的暴力现象”这一观点[8]。校园暴力与暴力犯罪中的暴力具有以下差异：第一，校园暴力以“校园”

或“师生”为中心，具有人群特定、辐射范围小的特点。第二，校园暴力不仅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

还包括由于强行控制导致的情绪和心理痛苦、人际关系等伤害，而一般的暴力犯罪行为通常不包含人际

关系交往，因为这种痛苦往往只由小部分群体承担，刑法只能对常见现象加以规制。第三、校园暴力所

需的暴力程度更低、且仅针对人实施。鉴于校园暴力的实施主体多为未成年人，其造成的暴力后果通常

不如一般成年人，且为了加大对受害的未成年人保护力度，应当尽可能将保护门槛降低。结合以上两个

原因，校园暴力中作为手段的暴力程度自然不能与刑法中暴力犯罪相提并论。 

4. 我国“暴力犯罪”与域外“暴行罪”之辨 

我国刑法中的暴力犯罪分布较为零散，总则主要集中在无限防卫和限制减刑、假释的条款中，分则

主要集中在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第五章侵犯财产罪和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

暴行罪主要是指对他人实施某种暴行而未发生实际伤害后果的行为[9]，与域外较成体系的暴行罪相比我

国的规定具有其优劣之处。 

4.1. 我国暴力犯罪规定的优势所在 

我国刑法中的暴力犯罪大多数不仅要求有伤害行为，而且还要求有伤害后果，如故意伤害罪需造成

轻伤以上的危害结果才能成立，抢劫罪需达到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才构成犯罪。而域外立法例中

的暴行罪只要求对受害人的身体施加有形力，是否造成伤害结果在所不问。我国刑法对暴力犯罪圈的界

定偏小有其优势和好处。一方面，可以避免给更多的违法行为人贴上犯罪的“标签”，有利于其顺利地

回归社会[9]。在积极刑法观逐渐被人们认可的当今社会，犯罪圈的扩张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社会公

众面对各种层出不穷的不法行为皆主张“入罪”，尤其是在网络舆论甚嚣尘上的今天，将没有造成伤害

结果的一般暴力性违法行为也纳入刑法的管控范围实则存在“舆论引导司法”的嫌疑，不仅会造成司法

公信力的丧失，也为犯罪人“改邪归正”增加一道巨大的障碍；另一方面，将暴力犯罪的几种情况明确

由法律规定，不仅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在司法机关进行法律适用时也能轻松地做到“有法

可依”，有利于集中司法资源处理相对疑难的犯罪行为。在立法上，刑法不可能面面俱到，立法总是带

有滞后性的，如果仅根据这一弊端就主张将所有暴行都纳入刑法条文中，既违背了法律规定简洁明了的

要求，也可能造成立法必须频繁、必须事事有所回应的局面，但是需要思考的是：我国真的需要针对每

一种新的社会现象都作出“回应式立法”吗？现有的法律体系是否已经不足以解决这些困难了呢？除此

之外，在司法上，任何工作人员都必须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如果一个违法行为既出现在

治安管理处罚中，又出现在刑法中，既不符合我国法治体系的整体和谐统一的要求，也会让司法工作人

员无处下手，反而造成“无法可依”的结果。 

4.2. 我国暴力犯罪规定的劣势所在 

如前所述，我国刑法中对暴力犯罪限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虽然带来司法上的便利，但其问题也

逐渐显现出来。其中最为严重的是现实生活中许多超出一般认知的施暴行为，仅由于伤害结果没有达到

轻伤，而只能按照治安违法行为由公安机关进行行政处罚。由于暴力犯罪的入罪门槛较高引发出的社会

舆论也因此逐渐显露出负面导向效应。以几年前的“丽江游客毁容”事件为例，被害人面部缝针、鼻骨

粉碎性骨折，但其后仅被鉴定为轻微伤，当事人及许多网民都在社交平台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和不解 3；最

 

 

3丽江遭殴打女游客为何被打涉事多方还原事发经过，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society/2017_02_13_39402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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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热门的“唐山打人”事件中几名被害人遭到硬物击打，并受多人围殴、拳打脚踢，其中一名受害者最

终伤情鉴定也未达到轻伤的标准 4，这样的结果使公众疑窦丛生。我国刑法的这种规定，折射出暴力犯罪

的认定中存在着明显漏洞。如果无法对施暴行为齐之以刑，行政处罚的轻微不仅无法“以罚压罪”，而

且不利于国民规范意识的形成。域外的相关立法对这种现象就有所规制，比如根据日本刑法第 208 条暴

行罪规定，实施暴力而未至伤害他人的，处 2 年以下惩役或 30 万日元以下罚金，或者拘留或科料。与之

类似的还有我国香港地区“对他人施行普通袭击的，即为犯罪。”“普通袭击罪包括两种独立的罪行：

袭击罪和殴打罪。暴行是指故意或者轻率地对他人施用非法暴力”之规定。在没有治安管理处罚相关规

定的前提下，这种立法方式不仅将轻微暴力行为纳入法律管控的范围内，也有助于避免群众掀起舆论风

波，满足社会发展的安定性需要。鉴于我国的法治体系仍然不具备直接将轻微违法行为划入刑法管控的

基础，这种域外立法例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主要在于划分暴力的严重程度。根据行为人实施暴力手段时的

主客观情况、结合受害人的伤势以及一般公众的评判标准，最终给行为人以准确、公平的定罪和处刑

结果。 

5. 结语 

我国刑法中的暴力犯罪相关规定既有其先进性，又有一定的“副作用”，就其优势之处应当继续继

承并发扬，而劣势之处可以比照域外相关立法例通过司法解释、公报案例等途径加以完善。要想进一步

深入理解暴力犯罪，就要对相关法律术语有所区分、有所辨析，在类似的规范用语中寻找其异同之处，

方能更好地把握和适用暴力犯罪这一重要领域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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